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4-025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置生产经营场所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购买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

团”）名下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 号海垦广场 A 座 8 层、9 层写字楼。

建筑面积共计 3,276.22 平方米，交易价格为 6,477.88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除根据规定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方式审议和披露的

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海垦控股集团及其关联方发生如下关联交易：按

持股比例对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1 亿元；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橡热

带经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对其参股公司海垦青柚（海南）科技有限公

司现金增资 900 万元；将持有的海南王府井海垦免税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40%股

权转让给海南农垦鼎盛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格 4,415.93 万元；海垦控

股集团下属农场公司使用公司 77,306.84 亩低产胶园用于油茶等产业发展、水库

移民安置项目，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金额合计 139,152.31 万元；海垦控股集团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使用公司 10,870.12 亩低产胶园，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金额合

计 32,005.62 万元，最终金额按项目通过竣工验收的土地面积确定；将持有的海

南农垦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94.49%股权转让给关联方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8,111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主要内容 

为更好地聚焦主责主业，加快农业智能化、数字化建设，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购买海垦控股集团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 号海垦广场 A 楼 8 层、9

层（建筑面积共计 3,276.22 平方米）写字楼，用于建设天然橡胶综合智慧大数

据研究中心，整合行业内外大数据资源，为公司提供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等服务。 

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 2023 年 10 月 20 日为评估基

准日，对拟购买写字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海南瑞衡资评报

字[2023]第 1005 号）。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0 月 20

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地产评估价值为 6,477.88 万元。经双方协商，以评

估价值为基础，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 6,477.88 万元。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对方海垦控股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艾轶伦、

王天明、蒙小亮、杨宇、韩旭斌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3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包含本次关联交易在内，除根据规定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方式审议和披露的

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与同一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已达到 3,000 万元，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15 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42 层 

法定代表人：包洪文 

注册资本：88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农为主，重点发展天然橡胶、热带水果、热带作物、草畜养殖、

南繁育制种等热带特色农业产业，产业投资、土地开发、园区投资运营，以及旅



游健康地产、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股东结构：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 90%，海南省财政厅持

股比例 10%。 

财务状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海垦控股集团资产总额为 2,062.46 亿

元，资产净额为 1,550.79 亿元，2023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556.31 亿元，利

润总额 14.78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海垦控股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海垦控股集团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 号海垦广场 A

座第 8 层、9 层办公写字楼，建筑面积共计 3,276.22 平方米。 

交易标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和《商品房销售(预售)许可证》齐全，不动产权证及分户产权证已办理，产权清

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评估基准日：2023 年 10 月 20 日 

3.评估对象：海垦控股集团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71 号海垦广场

A 座第 8 层、9 层办公写字楼，建筑面积共计 3,276.22 平方米。 

4.评估方法：市场法、收益法 

5.评估结论：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0 月 20 日，本次拟购买的办

公写字楼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64,778,800.00 元。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以 2023 年 10 月 2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对拟购置标的资产进

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0 月 20 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不动产账面价值为 23,524,373.52 元，

采 用 市 场 法 和 收 益 法 得 出 评 估 价 值 为 64,778,800.00 元 ， 增 值 额 为



41,254,426.48 元，增值率为 175.37%。增值较大的原因为：一是因为评估对象

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土地取得成本较低，评估对象账面价值按项

目实际开发成本平均分摊暂估入账，账面价值未包含销售税费及开发利润；二是

由于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利好政策又带动了海南的新

一轮地价或房价上涨，造成评估结果增值。 

本着公平公允以及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原则，以海南瑞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值 64,778,800.00 元为基

础，确定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为 64,778,800.00 元。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订主体 

出卖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买受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交易标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71号海垦广场写字楼A座第8层、

9 层，共计 14 套，合计建筑面积为 3,276.22 平方米。 

2.转让价格： 

总房款为人民币 64,778,800.00 元，折合均价为人民币 19,772.42 元/平方

米。 

3.付款方式： 

买受人在办理房屋认购手续当天支付房价全款。 

4.房产交付：出卖人应当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 

5.税款缴纳：买受人自行向税务机关缴纳相关税款。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的办公楼计划用于建设天然橡胶综合智慧大数据研究中心，为公司

胶园信息化管理系统研发项目和配套的大型数据中心提供稳定的研发环境和运

行环境，并将作为特种天然橡胶和高性能天然橡胶研发场所。本次交易是基于公

司未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发展需要作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有利

于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本次关联交易

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购置生产经营场所的议案》。关联董事艾轶伦、王天明、

蒙小亮、杨宇、韩旭斌回避表决，3 名独立董事王季民、张生、冯科均投了同意

票。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

事过半数同意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30日 

 


	重要内容提示：

